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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韦基本史料辨析

室韦历史，在我国文献资料中有不少的

反映。依靠这些资料，能够恢复室韦历史的最

基本的轮廓。中外史学界对室韦史的研究延

续百年，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至

今还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主要原因之一就在

于对室韦基本史料的研究不够，甚至没有作

必要的比较分析。我国历代史书对不同时代

的室韦部落各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在历代文

献编纂过程中，后代史书有对前代史书的沿

袭继承，也有新材料的增入。各代史家对室韦

资料掌握的多寡不同，取舍角度有别，记述方

式互有差异，所记内容与实际情况距离大小

不等，所以在研究室韦史之前，对室韦基本史

料作全面性的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经

过鉴别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使室韦

史接近较为真实的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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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室韦基本史料是指以室韦（包括乌洛侯）专传或

专条为主的史料，即《魏书》、《隋书》、《北史》、《通典》、《旧唐

书》、《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新唐书》等不同

时代历史文献中对室韦和乌洛侯的集中记载。希望通过比较

分析，能够大致确定各篇史料反映的历史时代和史文来源，证

明它们前后彼此间的关系，评价史料价值。

《魏书》的《失韦传》和《乌洛侯传》《魏书》，北齐魏收于

八天保 有《失韦传》五年 和（ 撰成。该书卷一百列传第

《乌洛侯传》。传中概括记述了失韦和乌洛侯的地理方位、自

然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状况、语言、风俗习惯及与北朝政权间

的关系等内容。

据《魏书 失韦传》记载，失 遣使韦于东魏武定二年（

与东魏政权建立联系。此后，失韦贡使又先后三次到过东魏

（均在武定年间）； 在《魏书》修成之前，又朝贡北齐。 《魏

书 失韦传》部分内容可能是根据武定二年以来曾到东魏和北

齐的失韦使者提供的口碑材料记录整理成文的。又从传文所

载失韦“去洛六千里”可知，失韦贡使从原居地嫩江流域南行，

到达中原地区的终点是洛阳。但在失韦始遣使与东魏建立联

系（ ）的十年之前，即北魏永熙三年（亦即东魏孝静帝天平

元年， ，北魏因高欢兵反，孝武帝奔关中依宇文泰，欢入洛

阳立孝静帝而分为西、东两部分，史称西魏、东魏。这一年

，东魏迁都于邺（今河北磁县东南）。次年，东魏拆毁洛

阳宫殿。即在公元 年以后，洛阳已不再是北朝（东魏或西

魏）的政治中心。而《失韦传》既说东魏武定二年始遣使朝贡，

参见《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

参见《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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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去往之地是洛阳，看 年起来存在矛盾。据此，失韦在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 年分裂为东、西魏之前这段时间有

可能已与北朝有过来往。那么，《失韦传》除根据武定二年以

来失韦使者提供的材料之外，还应参考了北朝迁都洛阳之后

形成的一些文字资料。

《魏书 乌洛侯传》传文材料的形成要早于《失韦传》。据

《魏书 ）三太武帝纪下》记载，太平真君四年（ 月“壬戌，乌

洛侯国遣使朝贡”。同书《乌洛侯传》系年与此相同，《礼志一》

概称“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该书同传、志又载世祖拓

跋 于同年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前往乌洛侯居地，那么，《魏

书》所记乌洛侯情况应是前来朝贡的乌洛侯使者和亲历其地

的李敞等人提供的材料。传文中提到乌洛侯至代都（今山西

大同市一带）的距离是 余里，同书《礼志一》也说李敞等

前往致祭的北魏祖先“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说明乌洛

侯是到北魏的代都“朝 乌洛侯传》所依据贡”的。那么，《魏书

的史源材料，应当是在太平真君四年（ ）至孝文帝太和十九

年（ 迁都洛阳之前这段时间内写成的。北魏太武帝太平

真君四年以后至孝文帝迁洛前后数次修史。太武帝时，崔浩

等曾撰国书三十卷。文成帝 ，命高允、刘模“依和平元年（

对崔撰北魏史进行了修改补充。续崔浩故事”， 孝文帝时，

李彪、崔光等撰纪传体史书。 宣武帝时，邢峦撰《孝文起居

注》，止于太和十四年（ 。这些北魏当朝史臣撰就的史书，

所记史事均在北魏迁洛之前，魏收《魏书 乌洛侯传》的素材应

大致采自以上诸书。

《魏书 失韦传》和《乌洛侯传》较全面地记载了失韦和乌

《北史》卷三一（高允传》

《北史》卷四十《李彪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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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侯的早期历史状况，是研究室韦史的基本史料。虽然个别

之处难免不够准确，但从传中所记基本情况和近年嘎仙洞北

魏祖先石室的发现，可以认为《魏书》所记失韦和乌洛侯的情

况是基本可靠可信的，不失为研究失韦早期历史诸问题（如起

源、地域、语言、经济生活、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等）的有价值

史料。北朝人记录的失韦和乌洛侯情况，在整个室韦文献史

中占有重要位置。后出史书编撰者在描述室韦、乌洛侯历史

时，或基本抄录《魏书 失韦传》和《乌洛侯传》，或据之改写，或

摘录删削。在一定程度上，《魏书 失韦传》和《乌洛侯传》成了

后出史书中室韦和乌洛侯相关内容的主要依据。

《隋书 室韦传》《隋书》纪传部分于唐贞观十年（ 修

成。卷八四列传第四九中有《室韦传》。

将《隋书》和《魏书》传文作一些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隋

书》所记南室韦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各种风俗等与《魏书》

所记失韦基本一致，仅比《魏书》多出一些具体内容。可以认

为，《隋书》所记南室韦内容应是参考了《魏书 失韦传》，并补

充了新的史料编纂修成的，北室韦以下内容则有新的史料来

源。 年灭亡，其间从《魏书》于公元　 年成书到隋朝

年，到《隋书》纪传部分撰就，隔 年。《隋书》对室韦较《魏

书》更为详细的记载，可以归结为《魏书》修成以后，中原政权

随着同室韦来往的增多而对室韦各部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和认

识。汉文文献对室韦的记载由较简略到相对翔实的过程，实

际就是不同时期的中原政权对室韦由较陌生到相对熟悉的过

程。下例几则史事可以证明自《魏书》修成以后，室韦同中原

一地区联系更加密切和深入。北齐年间，室韦三次朝贡。

①参见《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卷八 主纪》。



第 5 页

度至北齐营州（今辽宁朝阳）边界掳掠，首帅被俘。北齐“厚加

恩礼，放遣之。失韦遂献诚款，朝贡不绝”。 隋代，又两次前

来朝贡。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室韦酋长于大业年间随突厥

启民可汗在呼和浩特平原的启民牙帐中拜见了隋炀帝。

《隋书》为唐朝初年史臣所修，其史料来源大抵是隋代史

官留下的文字记录。今天，隋代文献已亡佚殆尽，难以稽考其

所从出。到唐朝初 室韦传》已经有了利用更多史年，修《隋书

料的可能。

《隋书 室韦传》在《魏书》等史书基础上，又为室韦史研究

增添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材料。如将室韦看作是契丹同类，族属

相同，五部互不统属而附属于突厥，各部酋长的世袭、推选制

度，衣食住行和婚姻习俗以及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和大

室韦的概况等记载，成为研究室韦族属、社会组织、经济生活、

风俗习惯、各部之间及与邻族关系等的基本史料。《隋 室韦书

传》的史料价值还在于它是流传至今的最早较全面记载隋代及

此前室韦历史状况的史传，后成诸书的室韦条目大多沿袭《隋

书》，所以，《隋书 室韦传》是室韦历史根本史料之一。

《隋书》对乌洛侯没有记载。将《隋书 室韦传》所记南室

乌洛侯传》所记乌洛侯进行比较，韦与《魏书 二者在自然环

境、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有相同或相近之

处。 在隋人眼里，乌洛侯可能被看作是南室韦了。到唐代，

《北齐书》卷二五《王峻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卷三《炀帝纪上》。

③参见《隋书》卷五一《长孙览传》。《册府元龟》卷六五三《奉使二十四部》

宣国威条 《隋纪四》。《资治通鉴》卷一八

④如乌洛侯“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

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等均在《隋书》南室韦部分能找

到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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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明确将乌洛侯列为南部室韦部落。

《北史 室韦传》和《乌洛侯传》《北史》是唐代李延寿私

修史书，成于贞观十七年（ 。卷九四有《室韦传》和《乌洛

侯传》。在李氏修撰《北史》时，《魏书》、《北齐书》、《周书》和

《隋书》诸史均已流传于世。一般认为，《北史》大体上是改编

魏、齐、周、隋诸史而成。将《北史 室韦传》和《乌洛侯传》与

《魏书》、《隋书》相比，也可印证这一结论。

比较《北史》和《魏书》的《室韦传》，《北史 室韦传》基本上

是抄录、改写和增删《魏书》而成的。 从文献学角度看，《北

室韦传》抄录史 《魏书》部分只能看作是第二手资料。

对《隋书 室韦传》，《北史》也不外是作个别字、词的增删

①具体说，《北史 室韦传》所抄《魏书 失韦传》部分，计加二字，换一字，删

二字、一段，异文有三处。另将《隋书 室韦传》第一句话改写，补在所抄《魏书》失

韦内容中，加在“去洛六千里”之后。在“贡使相寻”后，新增补“及齐受东魏禅，亦

岁时朝聘”一句。其它字、句均原盘抄如《魏书》。《北史》抄《魏书 失韦传》部分，

于“去洛六千里”的“洛”后加“阳”“，亦多貂皮”“，多”后增“略”“。失韦国”的“失”

换成“室”。删除“周回三百余里”的“余”“，亦多貂皮”的“亦”和“唯食猪鱼，养牛

马，俗又无羊”“。盖水”作“善水”“，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作“又北行三百余

里”，室韦使“张焉豆伐”作“张乌豆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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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难懂或不通的句子的润色，使文意更为明了，甚至增加了

新的历史内涵。

《北史 乌洛侯传》也是抄录的《魏书 乌洛侯传》。二书相

比，除七处用字不同，两处各少于《魏书》一字，一处一字错讹，

一处两字顺序颠倒，一处多于《魏书》一字外，其 显余均同。

然，《北史 乌洛侯传》照抄了《魏书》内容，只是根据需要对极

字，删 字，改 字（包括颠倒词序一处）。《北史》作者对总计增 《隋

书 室韦传》的增删改写，大部分未改文意，但有四条增删则使史料含义与《隋书》

有所不同。第一“，其后分为五部”，比《隋书 室韦传》多“其后”，文接“齐受东魏

禅，亦岁时朝聘”后，显然，《北史》作者认为室韦分为五部是在北齐以后，《隋书》

则未具体说明室韦分为五部的时代。上文已分析了《隋书》对室韦的记载较《魏

书》详细是由于北齐以来中原对室韦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并不能将《魏书》以后

的五部室韦看作是由东魏室韦分化演变而来。实际上，《隋书》所载五部分室韦

是隋代人直至唐初史臣撰修《隋书》时所能知晓的室韦情况，与历史真实一定还

有出入。而后人进行研究，只能被动地利用这些材料。第二，“至夏则移向北”删

（或漏抄）《隋书》“北”前一“西”字。与《隋书》在南室韦夏季活动方位上产生差

异。如以《北史》为据，则可能导致对贷勃、欠对二山的推定失误。第三“，与靺鞨

同俗”前删“造酒食啖”限制词，意谓风俗全同靺鞨，比《隋书》仅说饮食习俗与靺

鞨同范围扩大了。第四“，冠以狐貂”“。貂”，《隋书》作“洛（”即貉）。

如“寝则屈木为室”，加“木”使意思完整、明白“。更将妇归家，待有孕，

乃相许随还舍”，加“归”“、许”二字，使人更易理解。女方家长允许，方能归男方

家，多了一层含义。

乌洛侯传》作《魏书 “土（”一处）“、民（”三处）“、世祖（”二处）“、国家”

（一处）的字眼，《北史》分别改作“地”“、人”“、太武”“、魏”。将“民”改为“人”，明

显地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对《隋书 室韦传》“ 室韦人民贫弱”一句，《北史

传》索性将“民”删掉，径作“人贫弱”。《隋书》虽于贞观年间编成，但从传文中不

削改“民”看，《隋书》较少忌讳，收录的应是原始材料。改“世祖”为“太武”不外是

用拓跋焘的谥号替代庙号，改“国家”为“魏”是因李延寿是唐朝人“。其（地）小

水”缺“地”“，东入（于）海”缺“于”“。地豆于”作“地豆干”“。好猎射”作“好射

猎”。多“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之“石”。

和改写。 《北史》编撰者在抄录《隋书 室韦传》时造成了一

些脱漏和讹误。但通过抄录者个人的理解，对《隋书 室韦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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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字词作了替换或增删，对实际内容、行文顺序等均未作改

动。与《魏书 乌洛侯 乌洛侯传》在史料上也传》相比，《北史

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总之，《北史》的《室韦传》和《乌洛侯传》是抄录《魏书》、

《隋书》的，除了对个别字、词的增删改动以外，并没有补充新

的史料。在室韦和乌洛侯历史研究中，《北史》有关室韦和乌

洛侯的记载只能作为第二手材料。

《通典》的室韦、乌洛侯条目《通典》二百卷，是记述唐天

宝（ 以前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在

刘秩《政典》基础上增 ）始多条目，充实内容，于大历元年（

撰，至贞元十七年（ ）奏献成书。《通典》第二百卷，边防十

六，有室韦、乌洛侯条目。

细对《通典》与《隋书》、《北史》室韦条史文，总的看，《通

典》有关唐以前室韦内 室韦传》，个别容绝大部分抄自《隋书

地方参考了《北史 室韦传》。有几句话是作者新加或增详。

唐代内容无疑采自新材料，有新的史源，反映的可能是天宝以

前室韦情况。

《通典》有关室韦的 字，末有价值的新增材料，开头约

尾约 字，原文如下：

“室韦有五部，后魏末通焉，并在靺鞨之北，路出柳

城。”杜佑明确指出五部室韦在后魏时既已存在，并与后魏建

立了联系。这是此前未见的新记载。

《北史》有些地方可与八书互相补充，且有胜过八书之处。但单就室韦、

乌洛侯二传而言，在《魏书》、《隋书》俱存情况下，《北史》的《室韦传》和《乌洛侯

传》不应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而有些室韦史论著，在论及隋代及此前室韦和乌

洛侯时，往往引《北史》而不以《魏书》、《隋书》为据；或先据《北史》，后引《隋书》，

大概是没有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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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所闻有九部焉，屡有朝贡。所谓岭西室韦、山

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 北室韦、婆莴

室韦、达末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近者三千五百

里，远者六千二百里”。这是至今所知由杜佑最早记载下来的

唐初期的室韦情况，较有价值，后来的相关史书大都作了抄

录。

《通典》室韦条史文除上述二条外 室，其余均沿袭《隋书

韦传》，个别条目参考了《北史 室韦传》。将三种史书的相关

内容进行比较，《北史》抄录《隋书》时删掉的字句，《通典》均未

《北史》为避唐太删削而与《隋书》一致； 宗李世民的名讳而

《北史》采取删字的办法，而《通典》则利用改字的办法； 改

《隋书》的字，《通典》未改而与《隋书》 说明《通典》主相同。

室韦传》的内容。但从个要抄录的是《隋书 别字词上看，《北

史》改写或增多于《隋书》的地方，《通典》与《北史》一致。说

明《通典》也参考摘录了《北史 室韦传》，并且抄录的正是《北

史》抄改得较好的几条。

《通典》迻录《隋书 室韦传》，并不是依样画葫芦，全盘照

抄。除了个别调整行文顺 还对个序，删除一些内容以外，

①如“突厥常以二吐屯总领之”的“常”，“造酒食啖”四字，“婿辄盗妇将去”

穴中”的“中”，“俗的“婿”“，人死则置尸其上”的“尸”“，冬则入山 居土 皆捕貂为

业”的“俗”等。

如《北史》将《隋书》中“人民贫弱”的“民”删掉，《通典》则改为“众”。

凿冰没水③如“死则子弟代立”“，立”，《北史》作“之”。 中而网射鱼鳖”，

“射”，《北史》作“取”“。冠以胡貉”“，貉”，《北史》作“貂

如“或有以皮为舟者”“，寝则屈木为室”，大室韦 言语不通”“径路险阻

等句。

总一”置于“盖契丹 之类也”之前⑤如将“室韦有五部”，“诸部不相 。将“其

“年唯四哭”“，雪深俗丈夫皆被发”，“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 没马”，

“食肉衣皮”等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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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条目做了改写。如将“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一句，增详

改写作“突厥沙钵略可汗尝以吐屯潘垤统领之”。具体说明了

沙钵略统治突厥时，曾派吐屯潘垤统领过室韦。然而，《通典》

对个别条目则做了误改、误写。如对《隋书》“造酒、食啖与靺

鞨同俗”句，《通典》改写为“造酒、食啖、言语与靺鞨同”。不但

凭空添上“言语”二字，还删去“俗”字，致使后来史书如《唐会

要》、《新唐书》等据之改写，造成有关室韦语言归属上的混乱，

更使有些研究者在室韦的起源、族属、语言等方面推导出一些

难以令人信服的论点。可以肯定，《通典》增改的这条室韦“言

语与靺鞨同”的说法，是一种臆测，没有实际根据。在研究室

韦相关问题时，不应引此为据。再如改“北室韦时遣使贡献，

余无至者”为“北室韦，后魏武帝、隋开皇大业中，并遣使贡献”

（“后魏武帝”之“帝”当为“定”之误写）。将东魏时室韦与隋时

北室韦联系起来，是《通典》肇始的又一错误，以致后人以此为

据，误认为《魏书》记载的室韦即《隋书》的北室韦。实际上，

《魏书》室韦相当于南室韦，《隋书》所谓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之

“时”大致是指隋代。另外，《通典》于“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

里”句后，引有《后魏 与今存《魏书 失韦传》相书》一段史文，

比，十分简略。杜佑在南室韦方位后引用这段史文，可见，他

是将南室韦当作北朝时的室韦的。

《通典》中有关乌洛侯的内容大部分也是抄自前代史书

的，同时有新增史料。具体讲，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第一自

然段第一句话“，乌洛侯亦曰乌罗浑国，后魏通焉”，是作者根

《隋书 经籍志》中有魏澹《后魏书》一百卷，隋文帝使魏澹等据魏收书重

修。《旧唐书 经籍志》作一 百七卷。《旧唐书 经籍志》又载有张大素《后魏书》一

百卷。因二种《后魏书》今均已散佚，已难确知《通典》引录的是哪一种。全文作：

“自契丹路经啜水，盖水，犊了山，其山周回三百里，又经屈利水，始到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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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乌洛侯一名出现于北魏，唐代又称乌罗浑而作的概括。从

“在地豆于之北”直到“又西北 二十 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

海也”一段，当抄自《魏书 在这一段乌洛侯传》。 文字里，

《通典》除可能漏抄或删掉了“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和“其地

小水皆注于难”两句外，还根据需要删改了几字。 接下来自

“太武帝真君四年来朝”至“刻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一段，则

为抄录《北史 乌洛侯传》。 由于《北史 乌洛侯传》是抄改

《魏书》的，因此，在《魏书》留存情况下，唐代以前乌洛侯史实

应以《魏书》作根据，《通典》有关唐代以前乌洛侯的记载并无

多大史料价值。

《通典》新增加了唐初乌洛侯的史料。全文作：“大唐贞观

六年，遣使朝贡云，乌罗浑国亦谓之乌护，乃言讹也。东与靺

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为邻。风俗与靺鞨同。”

从贞观六年（ 遣使通贡于唐，可知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唐初

乌洛侯的大致情况。这则史料也为后来史书抄录。应该指

出，《通典》新增加的这段记载存在着不实之处，如乌洛侯的四

至并非完全如《通典》所载。

其土下湿”　“好猎射”“、东入于海”等《通典》这一段有“地豆于”“、 字样，

均与《魏书》相同，而与《北史》分别作“地豆干”“、其地下湿”“、好射猎”“、东入海”

有别。所以说，这段源自《魏书》

如为避讳唐太宗的名字，删掉了“民冬则穿地 民”字，改“部落为室”的

莫弗皆世为之”的“世”为“代”字，改“民尚勇”的“民”为“人”字等。此外，在“空

侯”前加 难水”，漏一“北”字其余用字一“胡”字，缺 “施”字，完水“东北流 合于

均同《魏书》

③这段，《北史》改写《魏书》时所用的字，如“太武”“、魏”“、人”“、石室”

史》完全等，《通典》均与 相同只不过在“太武”后加“帝”，改“刊”为“刻”

④据中华点校本《通典》第 页注 “，西与突厥 ”四字原脱，系据《旧唐

书 乌罗浑传》补

有关乌洛侯四至，参阅唐代室韦地域部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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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通典》中的室韦史料，最有价值的是新增录的唐代

初期的有关记载，其它内容则大都源自《隋书 室韦传》（所摘

录的《北史 室韦传》内容也应源自《隋书》）。《通典》与《隋书》

同时载有的相同内容，应以《隋书》为本。《通典》改写得较好，

而《通典或更具体而经考证无误的，应据《通典》 》改错的条

目，则不足为凭。

室韦传》和《乌罗浑传》《旧唐《旧唐书 书》二百卷，后晋

刘昫、张昭远等编 年　　撰，开运 修成。唐历代有实录，并

在实录基础上修国史 书《 ，利用》就是在唐国史基础上

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的。由于编者对实

录、国史的原文没有作必要修改，所以保留了大量原始的历史

资料。但武宗朝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所以，武

宗以后史事缺略。《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记事只到唐

武宗会昌年间，亦可证明这一点。

《旧唐书 室韦传》是研究室韦历史有价值的史料之一。

首先，《旧唐书》记载的室韦内容较前更为详细。自唐朝初年，

室韦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更为频繁，来唐廷进贡的人数、次数在

史籍记载中远较前代为多。反映在《室韦传》中，唐人对室韦

的部落名称、地域、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在前代基

础 上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其次，《旧唐书》保留了唐实录和国史

的大量原文，史料价值较高；第三，《旧唐书 室韦传》是现存成

文较早较全面记载唐代室韦情况的资料，后出史书的相关内

容往往是根据它写的。因此，《旧唐书 室韦传》成为研究唐代

室韦的基本史料。

从《旧唐书 室韦传》字面分析，传文材料来源不同，反映

的年代也不一样，当取自不同时期写成的材料。大体而言，

《旧唐书 室韦传》传文可分为与突厥和回纥政权存在时间相

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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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两个时期。从“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到“近者三千五百

里，远者六千二百里”约 余字，自“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

里”至“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约 余字，是突厥时代的史

料因为在上述段落中，有“西至突 “附于突厥”“，其河源

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和室韦于武德、贞观年间遣使朝贡的记

载突厥政权，贞观四年（ 唐。《旧唐书 室韦传》中

所记突厥大致指东突厥而言武德、贞观年号更准确地说明

这些材料反 世纪映的大概是 年代以前唐朝所知的室韦

部落情况。三段史料可能又各有史源。“室韦，我唐有九部

焉”一段，与《通典》新增唐代室韦史料相比，基本相同，或采自

《通典》，稍加改动后插入传中，或与《通典》所本相同“。室韦

者，契丹之别类也”至“自此朝贡不绝”一段和“乌罗护之东北

二百余里”以下至“与那河合”一段，不见于《通典》和《旧唐书》

以前其它典籍，为《旧唐书》始载，应有自己单独的史源。另

外，第一段有“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又云”一段则说“近

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显然出处不同。

自“今室韦最西与回纥接界者”至“此部落较小”一段约

余字，与回纥汗国时期相当。这一段有室韦最西的乌素

固部与回纥接界的记载。回纥地域东及室韦应在回纥首领骨

力裴罗攻占突厥故地，杀后突厥白眉可汗，灭后突厥政权的天

宝四年（ ）以后。从《旧唐书 室韦传》用“回纥”二字，可知

回这段文字取 年以前形成的材料。根据《旧唐书自公元

纥传》记载，宪宗元和元年（ ，回纥取“回旋轻捷如鹘”意，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上》：骨力裴罗“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

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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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旧唐书》作“回鹘”。奏请唐朝允许它改称回鹘 《旧

唐书 室韦传》作“回纥”，可见是取材于 年以前的记载，反

映的是乌素固等室韦部落在 世纪初年以前的分布情况。从

用字不同看，这一段史文可能也有两种史源。自“今室韦最西

与回纥接界者，乌素固部落”以下，所记室韦各部均称部落名

而不冠泛称室韦，而自“又东北有山北室韦”以下，则多以“又”

字打头，且皆以部落名与室韦联称。前后记述方式不同，应当

是各采自不同记载。

自“开元、天宝间，比年或间岁入贡”至传终，则是《旧唐

书》编撰者将所能见到的有关室韦朝贡的史事或加以概括或

直接抄录，汇集在传末。

由于《旧唐书 室韦传》材料是采用了不同时期的不同记

载汇编而成的，编撰者没有对史料来源、年代等进行爬梳，难

于理清不同来源史料间的 室韦传》看起关系，所以，《旧唐书

来杂乱而无条理，在使用时要注意区分具体史料所反映的年

代。总体而言，《旧唐书 室韦传》的许多记载为前代史书所

无，又为后来史籍所据，是从北朝到辽金时期室韦史料链条上

另有记载说回纥奏改“回鹘”在贞元四年（ 或五年，据考当误。参阅

宋肃瀛《回纥改名“回鹘”的史籍与事实》，载《民族研究》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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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是研究唐代室韦历史的最基本史

料。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有《乌罗浑传》，除“其国在京师东北

六千三百里”“，西与突厥”两句多于《通典》，其余内容与《通

典》相同，价值同样不大。

《唐会要》记载的室韦和乌洛侯《唐会要》，宋王溥撰，宋

太祖建隆二年（ 成书。大体上就唐德宗时苏冕及宣宗时

崔铉所修八十卷《会要》， 有所增删，又补收唐末史事二十

卷而成。《唐会要》是有关典章制度原始资料的摘录，充分利

用了苏、崔旧文。苏冕《会要》，记唐初至代宗时典故，崔铉《会

要》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唐会要》以宣宗以前内容为丰富；

宣宗以后（ ，因编者无所循而简略。《唐会要》卷九六所记

一室韦朝贡事多在武宗以前，武宗以后只新增咸通元年（

条，这也符合《唐会要》系主要撮录苏、崔《会要》而成的一般性

结论。

将《唐会要》有关室韦记载与相关史料相比，可以看出它

唐书 室韦传》概况部分内容与《魏书》、《隋书》有相同或相《 近之处

如“夏多雾雨”“，畜宜犬豕，豢养而啖之”“，被发左衽”“，兵器有角弓楛矢”“，其家

富者项著五色杂珠”“，附于突厥”“，其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

咄’，世管摄之”“，或为小室，以皮覆上”“，贡丰貂”等，均可在《魏书》、《隋书》中找

到相应内容。《旧唐书 室韦传》此处当参考了《魏书》、《隋书》。三书《室韦传》互

证，证明《魏书》、《隋书 唐书》对室韦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魏书》开始有

室韦传文，《隋书》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充，《旧唐书》更趋详细。将三者联系起来，

大体可见从北朝到唐代室韦历史发展的粗略线条。可以说，《魏书》、《隋书》和

《旧唐书》的《室韦传》是反映不同时代室韦历史状况的最主要史料。《旧唐书》以

后，《唐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的室韦条目等都对《旧唐书 室韦传》进行了

摘抄或改写，主要史料大多没有超出《旧唐书》，证明了它的承上启下作用。

《旧唐书》卷一六三《崔铉传》，卷一八九下《苏冕传》。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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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与《旧唐书 室韦传》相同，部分内容与《通典》相同。

可以认为：《唐会要》有关室韦史文一部分可能摘自《旧唐书》

所依据的史源资料； 另外一些内容则为选抄《通典》，只是

对个别字、词作了删改。具体而 言，自“室韦者，契丹之别种”

至“人牵犁以种”一段，自“今室韦最西与回鹘接界者”至“其河

东南流与那河合”一段，这二段史文与《旧唐书 室韦传》史源

相同。其中有一处改写，《旧唐书》作“室韦者，契丹之别类

也”，《唐会要》则作“室韦者，契丹之别种。“”别类”“、别种”的

含义大致相同。另外，《唐会要》对《旧唐书》室韦概况部分内

容删削较多。从“突厥沙钵罗可汗常以吐屯潘恎统领之”到

“远者六千二百里”，《唐会要》抄录改写的是《通典》的相应内

容。因为《唐会要》这段史文的几处用字均与《通典》增删的

字、词相同，而与《隋书》、《北史》不同，或为《隋书》等缺载。

《唐会要》与《通典》一样，于“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句后引

录了《后 《唐魏书》文字。此外，《通典》漏抄或删削的史文，

会要》同样没有记载，所以，可以肯定《唐会要》部分内容抄录

的是《通典》室韦条目。同时，《唐会要》编纂者还根据自己的

理解，对有些字句作了删改。较重要的有改“盖契丹之类也”

为“盖并契丹之别种也”，以与前面所改《旧唐书》“别类”为“别

种”相一致。 同”为“言语与靺鞨删改“造酒、食啖、言语与靺鞨

①苏、崔《会要》与《旧唐书》史源当相同，可惜今已失传，无法比较，而只能

探究《唐会要》关于室韦的记载与现存史书间的关系。

②如南室韦“至夏则移向西贷勃、欠对二山”，《隋书》“西”后有“北”，《北

史》无“西”“。后渐分为二十五部”，《隋书》、《北史》均缺“后”“。其酋帅号余莫不

瞒咄”“，不”，《隋书》、《北史》作“弗”“。籧篨为室”的“室”，《隋书》、《北史》作

“屋“”编木藉之”，《隋书》、《北史》作“编木为藉”“。居穴中”，《隋书》、《北史》作

“居土穴中”“。北室韦，后魏武定、隋开皇大业中，并遣使贡献”，《隋书》作“北室

韦时遣使贡献”。

《通典》漏抄或删掉的具体史文可见前文《通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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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等。《唐会要》把《通典》所有的“造酒、食啖”四字索性删

掉，径直作室韦言语与靺鞨相同，这是从《通典》沿袭下来的错

误，同样不能作为真凭实据，而只是以讹传讹。

《唐会要》有关室韦部落较有价值的史料，一则是在乌罗

护部落后新增加的一段史文， 另一则是摘引的失传《隋书》

内容。新增入的乌洛侯史料，在《唐会要》以前编成的《通

典》、《旧唐书》等史书中都不见记载，对判定唐代室韦乌罗护

部的位置等颇有价值。从有武德年号推断，这则史料当成文

于唐初期。《唐会要》引用的《隋书》史料， 室韦与现存《隋书

传》的相关内容有差别，当非今本《隋书》 经籍志。查《隋书

二》古史类中有王劭撰《隋书》六十卷，注说 经未成。《旧唐书

籍志上》正史类另列张大素撰《隋书》三十二卷。王劭《隋书》

可能未予刊布流传，那么，《唐会要》所引《隋书》可能是张大素

《隋 室韦传》记室韦五部方位时，未明深末怛书》。现存《隋书

室韦和大室韦具体方位，致使研究者有将深末怛室韦置于北

室韦东北的，或者将大室韦放在深末怛室韦西北过远。《唐会

要》首引的《隋书》史文，明确说深末怛室韦在北室韦西北，大

室韦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之南，对考证隋

代五部室韦的地理位置较有价值。

《唐会要》室韦条目末尾所列室韦使者、首领通贡年份，大

室致与《旧唐书 韦传》相同，只开成、会昌年间条详于《旧唐

书》。新增武德八年和咸通元年两条，当据其它材料补入。

《唐会要》卷九九有乌洛侯条目，内容不出《通典》范围。

①全文作：“一名乌罗浑，元魏谓之乌洛侯，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此

部落自魏太武真君四年，历北齐、周、隋及武德以后，朝贡不绝。”

引《隋书 室韦记》内容作“：室韦有五部落：一南室韦，二北室韦，三钵室

韦，在北室韦之北，四深末怛室韦，在北室韦之西北，五大室韦，在室建河之南，深

末怛室韦之西北。”引《隋书》文作“：大室韦之外，名字改易，不可详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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